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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點聚焦 

安倍內閣推動修憲的思想基因及其擴

軍之內外動因 

Thought Gene of Constitutional Amendment and the 

Internal‐External Causes of Arms Expansion 

in Abe’s Cabinet 

田慶立 

 

 

 

壹、安倍內閣修憲的思想基因 

2012 年 12 月，安倍晉三第二次組閣執政後，隨著執政根基的日

趨穩固，開始將修改憲法作為任內的重大課題全力應對。安倍修憲

議題的拋出絕非空穴來風，而是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，安倍的這一

施政目標主要是力爭實現自民黨長期以來的政治夙願。安倍修憲之

所以能穩步提上議事日程，也與自民黨從 1996 年以來積極推動的行

政改革緊密相關，在首相官邸主導許可權不斷增強的背景下，為安

倍修憲提供了強有力支撐。 

 

（一）安倍推動修憲之歷史根源與理由 

        1955 年 11 月 15 日，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組建自由民主黨，其

中將修改憲法定為新政黨的大政方針。2015 年 11 月 29 日，在慶祝

自民黨成立 60 周年時，安倍晉三在講話中強調，要爭取在 2016 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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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參議院選舉中確保足夠修改憲法的席位。安倍晉三還在講話中間

接談到了修改憲法的問題：「先輩們在成立自民黨的時候就決意要改

變美軍佔領下的日本結構」，因為自民黨成立時在「黨的使命」中便

寫明「強力推行自主性修改現行憲法等完善獨立體制的舉措」。   

        2012 年 4 月，在二次安倍政權建立前，自民黨提出了「日本國

憲法修正草案」，主張在憲法中設有明確賦予自衛隊存在之根據的條

款，以澄清有關「自衛隊違憲論」的說辭。修正草案中的第 9 條包

含如下內容：「為確保我國的和平與獨立以及國家及國民安全，保持

以內閣總理大臣為最高指揮官的國防軍」。1同時明確寫明，軍隊也能

參加確保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的活動。由此可見，自民黨主張修改

憲法的理由在於，試圖賦予自衛隊以軍隊的合法性地位，打造能夠

從事戰爭的「正常國家」。 

        通常而言，修改憲法存在兩種途徑，一種是直接對憲法進行全

面修改，稱之「明文改憲」；另一是對憲法條文進行附加性解釋，一

般稱為「解釋改憲」。自 1955 年後，自民黨便將修改憲法作為黨的

主要方針，但長期以來由於修憲門檻較高，進行「明文改憲」的難

度較大，因此，2012 年 12 月安倍重返政治舞臺後決定通過「曲線救

國」方式，選擇阻力較小，且易於操作的「解釋改憲」方式推進修

改憲法進程，此途徑乃通過制定諸多對憲法條款予以靈活解釋的下

位法，試圖瓦解憲法這一上位法。安倍內閣積極主張修憲的主要根

據如下： 

        （1）和平憲法是在美國佔領下，遵循美國要求制定的。有關此

點，安倍使用了措辭極激烈的方式加以強烈譴責，認為「現行憲法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
  尹海東，〈日本の解釈改憲、平和憲法、東アジア〉，《思想》，2015 年 7 月号，75

頁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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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前言是戰敗國向戰勝國奉上的反省文」；換言之，由於是在佔領國

影響下制定的憲法原案，為此一定要代之制定「自主憲法」。 

        （2）為恢復日本人的自豪感，將日本作為「正常國家」予以重

建也需要修改憲法。也就是說，為了構建「正常國家」，必要手續恰

恰即是修憲。安倍內閣通過的新安保相關法案，旨在以從平時到戰

時為應對所有事態的無縫對接為目的，其目標是謀求從「專守防衛

國家」向「海外派兵及參戰國家」的實質性轉換。2安倍內閣主張解

禁集體自衛權，力爭修改憲法第 9 條，奉行「積極和平主義」，其內

在邏輯就是通過打造「可戰之國」，達到所謂「以戰求和」之維護和

平目的。 

 

（二）關於安倍推動修憲之討論與批判 

        安倍內閣推行的新安保相關法案，雖然極大地拓展了自衛隊的

活動範圍和空間，但因明顯與憲法存在抵觸，遭到憲法學者及廣大

日本國民的詬病，認為屬於「違憲論」者居壓倒多數，其共同論據

是，有關後方支援擴大使用武器範圍及與美軍行使武力一體化過程

中產生的問題，違反了憲法第 9 條禁止行使武力的條款。同時，關

於行使集體自衛權，從歷來的政府見解來看也脫離了專守防衛原

則，屬於違憲狀態，也意味著通過「解釋改憲」的方式違背了立憲

主義。 

        安倍內閣主導制定通過的新安保相關法案，雖實際上已為自衛

隊海外派兵掃清了法律層面的障礙，然而，這些法案畢竟屬於「下

位法」，作為「上位法」之和平憲法若不明確自衛隊的合法存在，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
  澤野義一，〈集団的自衛権行使容認論の憲法的正当性の検討〉，《社会主義》，2015

年 8 月号，23 頁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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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內閣推行的擴軍戰略即始終存在著「上位法」與「下位法」之間

呈現難以調和的法理衝突，為化解這一法理層面的困境，成為推動

安倍修憲的主要動力。 

        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被稱為「昭和的妖怪」，在 1960 年安

保鬥爭中，由於受到日本國民反對而最終下臺。然而，在安倍晉三

眼裡卻認為其外祖父是「考慮到日本未來的嚴肅政治家，在巨大的

反對力量面前，他的立場非常堅定，作為這個家庭的一員，我感到

驕傲」。安倍晉三在上大學後閱讀了《日美安保條約》的全文，依然

認定「對日本的未來，日美安保條約是關係生死存亡的條約」。安倍

晉三從小接受這種家庭教育，在走上政壇後發誓要成為強硬的「戰

鬥政治家」。熟悉他的人都認為，安倍晉三思想遺傳中有岸信介的政

治基因，他自己也對此亦毫不諱言：「我的政治 DNA 更多地繼承了岸

信介的遺傳」。 

        安倍晉三的國家觀也深受其岸信介的影響，認為「國家是為國

民的自由和權利作擔保」，其特徵是通過設定具體的敵人，並與之對

抗，從而激發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。安倍繼承了岸信介的「敵對型

國家觀」，由於「這一國家觀的動力機制在於迫切尋找與自身相對抗

的對手，安倍遂將國外目標鎖定為正在崛起的中國、不斷進行核子

試驗的朝鮮，國內目標則定為擁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工會及其所支持

的政黨」。3 

        2013 年 2 月 15 日，安倍首相在自民黨憲法修正推進本部的會議

上表示：「自民黨建黨的目的是贏得真正獨立和增強經濟實力，第二

項目標業已實現，最終留下的最大課題就是修改憲法」。安倍晉三認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
  柿崎明二，《検証 安倍イズム—胎動する新国家主義—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15

年），頁 169‐170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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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：「憲法第 9 條應該重新改寫。自衛隊已達到接近 5 億日元的預算

規模，在世界上也保持著高水準的軍事力量。但是，憲法中卻並未

寫明」，4其後在 2016 年 3 月參院預算委員會上又就修憲表示，「希望

在任期內完成」。2018 年 1 月 22 日，安倍首相當著全體自民黨議員

的面強調：「我們黨自創建以來一直將修改憲法奉為基本方針，馬上

就要迎來實現的時刻」。儘管從當前的日本政治生態來看，安倍修憲

遭遇重大挫折，能否成功主要取決於在 2018 年 9 月的自民黨總裁選

舉中是否能夠連任，但一直積極致力於推動修憲，既是安倍晉三念

茲在茲的政治夙願，也代表了日本一大部分保守勢力的心聲。 

 

貳、安倍內閣擴軍的內外動因 

        安倍內閣推行大國化戰略的目標指向十分明晰，主要通過強化

日美同盟體制，拆除一系列束縛自衛隊向全球範圍拓展的障礙，將

近鄰中國想像為「假想敵」，通過日美聯手的途徑對中國進行全方位

地圍堵和遏制，最終達成其構建「強大的日本」之終極目標。美國

霸權衰退的長期趨勢及對中日力量對比持續變化的預期，使得安倍

欲通過長期執政實現修憲強軍，增強日本本國的自主防衛、外交能

力，相對減少對美國的依賴。 

        2013 年 1 月，安倍晉三首相在施政演說中呼籲，無論是個人還

是國家，喪失了「依靠自身力量發展」的信念，都不會擁有美好的

未來，建立「強大的日本」不能依賴別人，只能靠日本自己。在同

年 2 月發表的演說中，安倍引用福澤諭吉所提出「一身獨立則一國

獨立」的名言，再次強調「如果不拋棄依附別人的心態，不具備開

創自身命運的意志，日本就沒有未來」。日本所以大張旗鼓地主張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
  読売新聞政治部編，《憲法改正論争》（東京：中央公論新社，2013 年），頁 63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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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集體自衛權，主要是基於防衛問題考量，具體而言，是為了防範

中國和朝鮮。防衛相中谷元曾就修憲草案中，把自衛隊改為「國防

軍」的理由解釋稱，「擁有一定人口的國家不保持軍隊的就只有日本

了，獨立國家為保持獨立、維護和平以及保障國民安全，擁有軍隊

是常識」。一位防衛廳官員曾提到：「中國的目的並不一定是侵略性

的。他們用軍隊建設來保障石油與能源供應以促進發展。但即使如

此，軍事對抗也可能發生，日本需要具備對抗壓制的能力」。5 

 

（一）假想敵設定：朝鮮與中國 

        安倍晉三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施政演說中，明確表示將修改大

綱，強調要迫使朝鮮放棄其核研發項目。著眼於防範朝鮮，他還提

到了引進陸基「宙斯盾」的問題。日本政府還研究未來在陸基「宙

斯盾」系統中增加攔截能力，防範來自中國的巡航導彈。動員「宙

斯盾」艦和預警機等裝備、應對各種來襲導彈的新構想——統合防空

導彈防禦系統也有望被寫入大綱。 

        現行大綱中提出了打造「統合機動防衛力」的目標，推進陸海

空自衛隊的合作。著眼於朝鮮和不斷強化海洋活動的中國，將防衛

重心轉移至包括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內的西南方向。修訂後的大

綱中，主要內容仍將是如何應對朝鮮和中國，但在政府內部，多數

觀點主張應更多地關注中國。防衛省相關負責人表示，「中國（的防

衛力量）在質和量兩方面都在不斷增強，如何縮小與中國的差距將

是問題的關鍵」。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，統合幕僚監部已經以釣

魚島為首制定了多個衝突假想案例。圍繞各種事態的應對方式進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
  理查德．塞缪爾斯著，劉鐵娃譯，《日本大戰略與東亞的未來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

出版社，2010 年），頁 191。 

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歐亞研究  第四期  2018.07 

85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的討論也將反映在新版大綱中。 

        日本擬在沖繩本島部署導彈部隊，欲在宮古海峽安排「夾擊中

國」，日本政府內部檔對這一舉措的描述是，「通過在西南諸島多個

島嶼上部署地對艦艇導彈和地對空導彈，遏制對包括尖閣諸島（即

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）在內的離島的進攻，從軍事上牽制通過海

峽及其上空的行為」。日本此舉主要戰略目的即是針對中國，2016

年 9 月，中國戰機首次飛越宮古海峽上空，引起日本高度警覺，日

本政府相關人士稱，「與南海一樣，這表明中國試圖從軍事上控制西

太平洋海域」。 

 

（二）新防衛計畫大綱之設計重點 

        2018 年末，日本政府將制定下一期《防衛計畫大綱》，自民黨下

屬「安全保障調查會」於 3 月 20 日匯總了本期大綱的建議要點，其

中尤為矚目的是要開發「多用途防禦型航母」，該航母將在現有的直

升機驅逐艦基礎上進行改造，搭載可以垂直起降的 F‐35B 隱形戰鬥

機。安全保障調查會會長，前防衛相中谷元對媒體表示，航母乃移

動的機場，可在掃雷、醫療、災害救援等眾多用途上發揮作用。因

此可以用日本現有的諸如「出雲級」直升機搭載艦加以改造，使之

具備以「短距滑躍起飛，垂直降落」方式運作 F‐35B 的能力，囊括包

括醫院船在內的多重功能，成為「多用途防禦型航母」。日本政府相

關人士期待認為，「此舉將有助於強化離島防衛」。鑒於朝鮮局勢日

趨緊迫和中國增強軍備，日本希望提升威懾力。儘管日本自衛隊目

前沒有航母，但 F‐35B 很容易在航母上運用。 

       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，日本陸上自衛隊近期展開組建以來最大幅

度的體制編制改革，其重點包括如下 4 項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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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（1）成立陸上總隊。該項改革措施根據 2013 年更新之《防衛

省改革方針》計畫，以及當年底出臺之《防衛計畫大綱》確定的改

革路線，自 2015 年開始推進，2018 年 3 月 27 日陸上總隊司令部正

式成立。 

        陸上總隊司令部主要是依託原中央快反集團司令部組建，首屆

陸總司令也由原中央快反集團司令小林茂中將擔任。中央快反集團

原來所轄的空降旅、直升機旅、中央快反團和特種作戰群等部隊轉

隸陸總司令指揮，至於同日成立的兩棲機動旅，也歸陸上總隊司令

指揮。成立陸上總隊的主要目的，是解決過去陸上自衛隊 5 個方面

隊平行接受防衛大臣指揮監督所帶來的權力分散問題。今後，將由

陸上總隊司令統一負責指揮 5 個方面隊和直屬部隊，執行防衛大臣

和聯合參謀長賦予的任務。陸上總隊成立後，日美同盟協作也將變

得更方便。因為總隊在駐日美陸軍司令部所在的座間基地新設「陸

上總隊日美協調部」，專門負責陸上自衛隊和駐日美陸軍之間的協調

工作。日本共同社報導稱，考慮到中國的海洋活動，日本陸上自衛

隊意在統一指揮命令系統，並強化西南諸島的防衛能力。 

        （2）組建兩棲機動旅。為加緊準備奪控所謂「被占」島嶼，陸

上自衛隊從 2016 年就開始著手準備，以原西部方面隊直屬的特種部

隊「西部步兵團」為基礎，組建兩棲運用部隊。 

        2017 年 3 月成立了兩棲機動教導隊和兩棲機動準備隊，進行骨

幹力量培訓和先期準備工作。2018 年 3 月 27 日，兩棲機動旅宣佈成

立。4 月 7 日舉行成立大會。日本防衛省副大臣山本朋廣出席成立大

會並訓話。該旅現有編制約 2100 人，比當初公佈的約 3000 人少了

近 1000 人。主要是因為比原計劃少編了 1 個兩棲機動團。估計下一

步還會繼續擴編。該部隊配備先進兩棲登陸裝備，包括從美國引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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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「魚鷹」傾轉旋翼運輸機和 AAV‐7 型兩棲突擊車等，一般被稱為

日本版「陸戰隊」。兩棲機動旅部署在西部方面隊防區內的佐世保市

相浦基地，主要是為了方便從海上方向進行機動，其組建使日本陸

上自衛隊的運用空間、職能任務、行動能力都將發生變化。 

        過去，陸上自衛隊主要擔負抗登陸、反遊擊、反滲透等本土防

衛任務。今後，陸上自衛隊將具備在海空力量支援下，登陸別國領

土的行動能力。相應地，陸上自衛隊的任務序列中也將新增兩棲機

動作戰、登陸（島）作戰等內容。尤其是新安保法施行後，日本已

經允許陸上自衛隊在海外執行「馳援警衛、宿營警衛」等任務，替

執行國際任務的美軍或其他國家軍隊站崗放哨，並且允許現場執行

任務的自衛隊員根據自身的判斷使用武器。在此背景下，陸上自衛

隊強化海外行動能力，真實意圖如何，的確值得進一步觀察。 

        （3）繼續向西南島嶼增兵。從 2017 年開始，陸上自衛隊在鹿

兒島縣奄美大島和高知縣土佐清水動工建設雷達陣地，預計 2018 年

內完工。屆時，此前部署在與那國島的第 303 沿岸監視隊可機動到

上述陣地，展開移動警戒管制雷達，對海上方向進行信號偵察。營

區建設完畢後，陸上自衛隊將分別在奄美大島新部署編制約 700 人

的海岸警備隊，在石垣島和宮古島各部署編制約 300 人的海岸警備

隊，作為上述島嶼的應急守備力量。近年來，日本屢屢拋出「中國

威脅論」，目的就是為了找藉口擴充軍備，向過去力量相對薄弱的西

南方向滲透兵力，借駐琉球美軍準備後撤部分兵力的機會，填補空

白，搶佔地盤。同時也是為了向中東、印度洋、甚至非洲地區投射

更多力量，建立前沿陣地。 

        （4）組建統合司令部。2018 年 4 月 24 日，防衛省已就設立統

合司令部進入最終協調階段，統合司令部將可以對陸上、海上、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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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自衛隊實現常態化、一元化指揮。日本媒體指出，「著眼於朝鮮和

中國的威脅，設立統合司令部不僅針對網路攻擊等組合型複雜事態

和多樣化的波狀攻擊；防衛省判斷，為保衛日本，設置總攬全域的

司令官一職、完善協助司令官工作的司令部建制不可或缺」。 

 

參、結論 

        總的來說，安倍晉三在 2012 年底二次組閣後，便開始將修憲作

為任內最大課題，其內閣修憲的思想基因主要表現為：其一是全力

踐行 1955 年自由民主黨合併重組後的立黨方針，其二是解決戰後自

衛隊的地位與和平憲法存在根本性衝突的法理困境，其三是繼承和

發揚了安倍首相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。安倍內閣的又一重大舉

措是以推行「積極和平主義」和「俯瞰地球儀外交」方式，不斷推

動自衛隊在全球範圍內的開展活動，加大擴軍步伐和力度，其內在

動因是以構建「強大的日本」為目標，走上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道

路；外在動因則以朝鮮核危機為藉口，不斷增加防衛預算，同時以

遏制中國的海洋進出為目標，主要目標在抑制中國影響力於東亞地

區乃至全球範圍內的大幅度提升。 

 


